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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邮件

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到会董

事

９

名，

３

名监事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劲松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须提交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议案》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公告》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须提交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信贷基础资产转让的议案》

《关于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信贷基础资产转让的公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对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五）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

表决结果：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一、二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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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

件和电话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滕柏松主持，会议应当出

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合规。 经与会监事表决，形成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事宜，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收购价格合理，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须提交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事宜，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收购价格合理，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公告》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须提交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信贷基础资产转让的议案》

《关于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信贷基础资产转让的公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对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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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联行”）拟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置

地”）自然人股东高雪晶、徐杰（以下合称“转让方”）合计持有的荣置地

５１％

的股权，其中高雪晶

３０．６％

、徐杰

２０．４％

。 本次股权

转让共计人民币

５

，

３７５．４０

万元。 公司与转让方拟签署 《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项目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或者“本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荣置地

５１％

的股权。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青

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公司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荣置地

５１％

的股权。

３．

公司与荣置地及其转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收购标的为转让方持有荣置地

５１％

的股权，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２．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 高雪晶

６０％

、徐杰

４０％

。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３５

号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雪晶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策划，受托代理房产销售代理

３．

主要财务数据

以下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资产总额

２

，

９２１．２９ ２

，

０８８．６８

负债总额

１

，

９６７．１８ ２

，

０１４．２５

应收账款总额

１

，

９５０．８３ ８５５．６４

或有事项总额

０ ０

净资产

９５４．１１ ７４．４２

营业收入

５

，

８１２．７６ ５

，

９７７．５６

营业利润

１

，

１４０．８４ ８４４．９１

净利润

８７９．６９ ６２０．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５．０５ ４７７．０９

４．

本次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情况

１．

成交金额：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５

，

３７５．４０

万元。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以目标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为基础，如目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本次交易的股权

转让价款相应调整。

２．

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公司拟使用现金支付。 股权收购价款根据协议的付款条件分五期支付，各期的支付金额如下：

（

１

）第一期

１

，

２９０．０９６

万元、第二期

１

，

４５１．３５８

万元。 分别于本协议生效和目标股权完成交割后支付；

（

２

）第三期

４８３．７８６

万元、第四期

１

，

０７５．０８

元、第五期

１

，

０７５．０８

万元。 分别与荣置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预期实现的净利

润完成情况挂钩支付。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限等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仍未审议通

过本协议的，本协议自动作废，对各方均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

（二）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了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对荣置地进行了详细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对荣置地的经营性资产和

经营性要素进行了专业评估。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沪第

９６６

号），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收益法评估荣置地

１００％

权益价值为

１０

，

６５３．８７

万元，其中对应

５１％

股权价值为

５

，

４３３．４７

万元。 根据资产评

估报告作为本次经济行为的价值参考依据，并且综合考虑市场、客户、团队等影响因素，经双方反复协商，最终确定荣置地

５１％

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５

，

３７５．４０

万元。

（三）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来自公司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公司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其中使用原项目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本金投入

３

，

４８９．９５

万元、原项目专用账户的利息净额投入

５６４．５２

万元；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１

，

３２０．９３

万元；本次交

易的股权转让价款以目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为基础， 如目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

净利润的，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

的公告》。

（四）交易标的的交付情况和过渡期的损益归属情况

１．

股权交割期限及股权交割完成日

（

１

）转让方和荣置地应自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将目标股权工商登记至“世联行”名下，公

司应予积极配合，提供必要资料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股权交割完成日指目标股权过户至世联行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

日。

（

２

）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政府主管部门、直接权利人等）就荣置地交割日前的或有负债向荣置地主张权利并且导致

荣置地损失时，由转让方承担责任。前述或有负债包括但不限于：

１

）应交税款和应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税款；

２

）应为员工缴纳的

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３

）作为用人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４

）行政处罚；

５

）任何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导致荣置地遭受的实际

损失等。

２．

目标公司盈亏分担

（

１

）荣置地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归原股东所有，该利润分配及实施以不影响目标公

司持续经营为前提。

（

２

）荣置地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新产生的利润双方按照交割日后各方的持股比例共享。

（

３

）荣置地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的应收账款如发生坏账且未足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则相应的坏账损失由转让方

承担并支付荣置地。

四、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祥云战略和规模化的发展策略，本次收购荣置地

５１％

股权，将确立其在青岛地区的绝对领先、提高山东地区市

场份额以及构建综合的房地产生态服务链。 经综合测算，项目内含报酬率为

２１％

，项目净现值为

６７７．９

万元，经济效益可行。

综合考虑荣置地现有发展规模和未来的业务规划、收购整合过程中的磨合、当地房地产市场及国家房地产政策波动等可能带

来的业绩波动因素，采用谨慎性原则，主要经济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内容

２０１５Ｅ ２０１６Ｅ ２０１７Ｅ ２０１８Ｅ ２０１９Ｅ

永续价值

１

营业收入

１０

，

４５２ １２

，

０４４ １３

，

５３７ １５

，

１６５ １６

，

６９１

２

净利润

１

，

５５９．０９ １

，

８１０．３８ ２

，

０３２．８５ ２

，

２８３．４４ ２

，

４８４．５１ １４

，

７５４

３

本次收购对应的净利

润

７９５．１４ ９２３．２９ １

，

０３６．７５ １

，

１６４．５５ １

，

２６７．１０ ７

，

５２４．５４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保荐意

见

５．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６．

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项目之股权转让协议

７．

评估报告

８．

审计报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５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１１５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使用自有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４０

号文核准，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

联行”）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２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９．６８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９７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

，

９３４．９５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０

，

０４１．０５

万元。以上募集

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由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出具了深南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７

号《验资报告》。

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集成服务管理平台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原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５

，

７３２．４０

万

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５５％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原项目已投入使用金额为

２

，

２４２．４５

万元。 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为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置地”）

５１％

的股权（以下简称“新项目”），新项目拟投入人民币

５

，

３７５．４０

万元，其中使用原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本金投入

３

，

４８９．９５

万元、原项目专用账户的利息净额投入

５６４．５２

万元；使用自有

资金投入

１

，

３２０．９３

万元；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以目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为基础， 如目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相应调整。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相关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重大收购。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１．

原募投项目计划情况

（

１

） 原募集资金净额中除人民币

２８

，

１１７．３８

万元为超募资金外， 其余人民币

３１

，

９２３．６７

万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投入以下

４

个项目（

Ｔ

月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当月，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重要性排序 项目 总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分期投资额（万元）

项目核准情况

Ｔ

月至

Ｔ＋１２

月

Ｔ＋１２

月至

Ｔ＋

２４

月

Ｔ＋２４

月至

Ｔ＋３６

月

１

顾问代理业务全国布

局项目

１７

，

３９３．２７ １７

，

３９３．２７ ９

，

９８５．６１ ３

，

９７２．３５ ３

，

４３５．３１

深发改［

２００７

］

２０３４

号

２

集成服务管理平台项

目

５

，

７３２．４０ ５

，

７３２．４０ ２

，

５２５．４０ １

，

５８８．００ １

，

６１９．００

深发改 ［

２００７

］

２０３５

号

（注

１

）

３

人力发展与培训中心

项目

４

，

２４８．００ ４

，

２４８．００ １

，

６８３．００ １

，

２４５．００ １

，

３２０．００

注

２

４

品牌建设项目

４

，

５５０．００ ４

，

５５０．００ １

，

８５０．００ １

，

３５０．００ １

，

３５０．００

注

２

项目合计投资额

３１

，

９２３．６７ ３１

，

９２３．６７ １６

，

０４４．０１ ８

，

１５５．３５ ７

，

７２４．３１

注

１

： 根据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集成服务管理平台项目核准的批复》（深发改

【

２００７

】

２０３５

号文），建设集成服务管理平台项目总投资

６

，

５１５

万元，分三阶段建设，第一阶段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

７８３

万元进

行建设，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继续投资

５

，

７３２

万元进行第二、三阶段的建设。

注

２

：建设人力发展与培训中心项目和品牌建设项目不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立项范围。

（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

的议案》， 该议案已由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资金使用计划进行第

二次调整的议案》，该议案已由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关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资金使用计划进行第二次调整的公告》。

（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该议案

已由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部分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已

由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

的议案》，该议案已由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的公告》。

２．

原募投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７

，

１８０．９５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本金为

１２

，

５５３．８５

万元，利息

收入为

４

，

６２７．１０

万元。 集成服务管理平台项目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

，

７３２．４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原承诺项目及变更后

的项目累计共投入

２

，

２４２．４５

万元，尚未使用金额为

３

，

４８９．９５

万元，利息净额

５６４．５２

万元。

（二）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上市以来，房地产市场在持续的宏观调控下运行，公司代理收入结算周期加长，从而影响公司收入，进而

影响公司利润。由于集成服务管理平台项目系费用化支出，如果仍然按照原募投计划投入，将会影响公司当期利润，所以公司

有意控制投入进度，并将软件采购主要由外购方式转为自行开发。 因此，集成服务管理平台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在使用进度

上远远慢于原募投计划。 目前因为原募投计划资金的使用期限已经到期，公司暂停了原募投计划的资金使用，对于确需投入

的项目，公司正在使用自有资金继续投入。

公司拟通过本次收购，提高青岛市场代理、顾问等主营业务市场份额，并逐步接入金融等综合业务，强化荣置地竞争优

势，实现地区市场份额的绝对领先。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拟收购荣置地

５１％

股权的价款为人民币

５

，

３７５．４０

万元， 其中使用原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本金投入

３

，

４８９．９５

万元、

原项目专用账户的利息净额投入

５６４．５２

万元；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１

，

３２０．９３

万元；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以目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为基础，如目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

相应调整。 股权收购价款根据《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项目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者“本协议”）的

付款条件分五期支付，各期的支付金额情况如下：

（

１

）第一期

１

，

２９０．０９６

万元、第二期

１

，

４５１．３５８

万元。 分别于本协议生效和目标股权完成交割后支付；

（

２

）第三期

４８３．７８６

万元、第四期

１

，

０７５．０８

元、第五期

１

，

０７５．０８

万元。 分别与荣置地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预期实现的净利

润完成情况挂钩支付。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１．

项目可行性分析

（

１

）项目的市场情况分析

２０１３

年山东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０

，

３２９．８０

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

５

，

２１５．１２

亿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山东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１４％

和

２６％

。

随着全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山东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５

，

８２４．１４

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金额

３

，

１５８．５２

亿元，较去年同期均有下滑，其中青岛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分别比同期下降

１．４％

和

１．０％

，影响不大，而济南房

地产市场则稳步增长。长期来看，国家加快城镇化建设，逐步放开限购、限贷等购房政策，配套措施不断完善，将促使山东当地

房地产长期健康发展。

２０１３

年青岛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

，

１６０．１６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２２％

。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１

，

０５０．６１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２５％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青岛市场受全国市场趋冷及观望情绪蔓延，收紧公积金额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转入下行通道，成交乏

力，商品房住宅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比分别下降

２０．６％

和

２２．４％

。从上半年商品住宅市场成交面积段分析，首置和首改产品占

比最高，月度成交量较稳定，而高端大面积豪宅类产品成交则略有下滑。 然而进入下半年，随着放开限购限贷政策的逐渐出

台，中韩自贸区建设的加快，青岛房地产市场已经逐步止跌逆转。

２０１４

年

１－８

月青岛商品房销售额与销售面积已与去年同期

持平，预计第四季度开发商将增加推盘力度，青岛新房成交量也将企稳回升。

２０１３

年济南商品房住宅销售额为

４９４．６５

亿，同比增长

３３％

，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为

７０５．３１

万平米，同比增长

２６％

。 济南

房地产市场发展稳健，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商品房住宅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２０％

和

１８％

， 并未受到全国房地产市场趋

冷的影响，随着救市政策的逐渐明朗化，下半年济南的房地产市场将会更加活跃。

（

２

） 项目必要性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世联行启动“祥云战略”，今年上半年代理业务继续领跑全行业，资产管理业务稳健扩张，金融业务作为公司云服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公司祥云战略的加速推进而快速成长。

代理业务的市场份额领先是世联行祥云战略的重要基础，公司将继续推进规模化战略，保证代理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和

绝对领先。本项目是公司全国规模化战略布局的一环，本次收购对公司有三大重要价值：

①

把握行业整合机会，推进规模化战

略，确立青岛区域市场绝对领先地位；

②

实现资源的有效叠加，构建公司综合的房地产生态服务链；

③

以荣置地服务高端市场

的能力为基础，探索和尝试高净值客户服务。

２．

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

１

）收购整合和核心团队流失风险

通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荣置地形成了业务经验丰富、熟悉项目管理的核心团队，这也是荣置地未来发展的主要支撑力

量。 本次收购整合完成后，荣置地将成为公司代理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将整合荣置地的管理体系、人力体系等，在各项

管理制度并轨和企业文化融合过程中，可能出现核心人员的流失风险和整合风险，将对公司业务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应对措施：根据双方协议，荣置地的创始人和核心管理层继续留任，并在交易结构中设立了业绩捆绑，以稳定客户和核心

团队；在荣置地现有的业务模式、机构设置、日常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公司将植入自己的预算管理、市场研究等相关体系，提升

荣置地的运营管理效率和市场研究能力；借鉴世联行在代理公司的整合经验，融合收购和被收购者之间的企业文化和团队，

共同推进目标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

２

）市场波动风险

随着全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购房者观望气氛浓厚，各地库存高、销售难、资金紧等问题都比较突出，未来房地产

新房增量将逐渐放缓。

应对措施包括：根据市场变化，合理调配人员，控制人工成本；运用公司较强的市场研究能力提升对市场把控的准确性；

公司将进一步协同资源，加快优质客户开发和综合业务开拓，降低目标公司因代理业务波动而带来整体业绩下滑的风险。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公司祥云战略和规模化的发展策略，本次收购荣置地

５１％

股权，将确立其在青岛地区的绝对领先、提高山东地区市

场份额以及构建综合的房地产生态服务链。 经综合测算，项目内含报酬率为

２１％

，项目净现值为

６７７．９

万元，经济效益可行。

综合考虑荣置地现有发展规模和未来的业务规划、收购整合过程中的磨合、当地房地产市场及国家房地产政策波动等可能带

来的业绩波动因素，采用谨慎性原则，主要经济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内容

２０１５Ｅ ２０１６Ｅ ２０１７Ｅ ２０１８Ｅ ２０１９Ｅ

永续价值

１

营业收入

１０

，

４５２ １２

，

０４４ １３

，

５３７ １５

，

１６５ １６

，

６９１

２

净利润

１

，

５５９．０９ １

，

８１０．３８ ２

，

０３２．８５ ２

，

２８３．４４ ２

，

４８４．５１ １４

，

７５４

３

本次收购对应的净利

润

７９５．１４ ９２３．２９ １

，

０３６．７５ １

，

１６４．５５ １

，

２６７．１０ ７

，

５２４．５４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如适用）对变更募投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规定，核查了公司本次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荣置地

５１％

股权的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荣置地

５１％

的股权，是为了继续推进规模化战略，保证代理

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和绝对领先，符合公司的战略并购要求。

我们认为上述事宜是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

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相关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

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对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意见

监事会审核后认为， 公司本次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

事宜，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收购价格合理，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保荐机构对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指引》、《关联交易制度》以及《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规定，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了公司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荣置地

５１％

股权的事宜，发表

意见如下：

１

、公司本次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荣置地

５１％

的股权，是为了继续推进规模化战略，保证代

理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和绝对领先，符合公司的战略并购要求。

２

、上述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荣置地

５１％

股权的事宜，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对上述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荣置地

５１％

股权的事宜发表意见，

认为上述变更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收购价格合理，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

４

、上述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荣置地

５１％

股权的事宜是公司出于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实

际需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指引》的规定。

５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上述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荣置地

５１％

股权的事宜无异

议。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保荐意

见

５．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６．

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项目之股权转让协议

７．

评估报告

８．

审计报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５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１１６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信贷基础资产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联行”）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世联信贷”）拟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汇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世联信贷拟与平安

汇通签署《平安汇通世联领航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资产买卖协议”）、《基础资产服务协议》（以下

简称“服务协议”）等协议。 平安汇通拟发起设立资管计划并以资管计划实际募集资金受让经世联信贷确认、平安汇通认可的

信贷资产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并以基础资产的全部或部分收入回款买断式循环投资于世联信贷的信贷资产。 同时平

安汇通拟委托世联信贷作为基础资产的服务机构，提供对基础资产的贷后管理服务。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世联信贷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与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家圆云贷”资产包交易及委

托管理的合作框架协议》，世联信贷与赣州远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赣州远发”）签署了《资产包买卖协议》、

《资产包委托管理协议》等协议，世联信贷向赣州远发转让信贷基础资产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世联信贷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与深圳华润元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元大”）签署《华润元大资产世联小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买卖

协议》、《华润元大资产世联小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服务协议》等协议，世联信贷向华润元大成立的专项资管计划出售价值不

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信贷基础资产，世联信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与平安汇通签署《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深圳世

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平安汇通世联云贷

１

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买卖协议》、《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之基础资产服务协议》等协

议，世联信贷向平安汇通成立的专项资管计划出售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３００

万元的信贷基础资产。 鉴于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

从事该类型交易金额加上本次交易金额累加预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该《投资合作协议》、《资产买卖协

议》、《服务协议》生效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但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信贷基础

资产转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世联信贷出售信

贷基础资产。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３

、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４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

５

楼

５

、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６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６７５９９２８

８

、主营业务：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９

、主要股东：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主要财务数据：

指标名称

／

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５

，

３００．６６

净资产（万元）

２

，

１１９．７９

营业收入（万元）

４

，

５５９．２６

净利润（万元）

－８７８．１１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拟出售的信贷基础资产系指世联信贷基于其“家圆云贷”项目向借款人实际发放的人民币贷款而合法享有的债

权，包括未偿还的本金、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依据贷款合同应由借款人向世联信贷偿还的款项及基于前述

债权请求权的全部附属担保权益（如有）。 本次拟出售的信贷基础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禁止转让的约束，所有信贷资产均属于正常类信

贷资产。

２

、本次拟出售的信贷基础资产的帐面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内容：世联信贷拟向平安汇通专项资管计划出售其持有的上述信贷基础资产；

交易金额：出售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平安汇通于资管合同生效日当日向世联信贷划付首次基础资产受让价款。

协议的生效条件为经董事会审批之后，有效期限为

１

年。

２．

交易定价依据为信贷基础资产的贷后余额。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世联信贷目前的主营业务是家圆云贷产品，该产品是一款针对刚需购房者，以及改善型购房者的信用贷款，该业务是公

司由向机构客户服务（

Ｂ

端）向终端置业客户（

Ｃ

端）服务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出售不超过

８

，

５００

万元上述信贷基础

资产，有利于世联信贷回笼资金，出售资产所得资金将用于世联信贷进一步的业务发展，有利于扩大世联信贷的业务规模。交

易对手为中国证监会许可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由于该笔交易为公司信贷基础资产的等值转让，交易本身仅

为公司提供现金流入而不产生收入或成本， 本交易未来收益取决于为该信贷基础资产提供管理服务的最终结果来计算管理

费收入。因为该笔交易标的金额仅为

８

，

５００

万元，可能产生的管理费收入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４．

《投资合作协议》

５．

《平安汇通世联领航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买卖协议》

６．

《基础资产服务协议》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５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１１７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联行”）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世联信贷”）拟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汇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世联信贷拟与平

安汇通签署《平安汇通世联领航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产买卖协议”）、《基础资产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

协议”）等协议。 另外，公司拟与平安汇通签署《平安汇通世联领航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以下简称

“担保合同”），为了保证平安汇通在《资产买卖协议》项下债权的实现，确保世联信贷根据《资产买卖协议》的约定向平安汇通

支付回购价款，公司同意作为保证人向平安汇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责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９

，

４００

万元。

２

、该《担保合同》生效必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但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公司为世联信贷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称：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免税商务大厦裙楼东

０４

层

３

号单元

３．

法定代表人：周晓华

４．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６．

经营范围：无许可经营项目：专营小额贷款业务（不得吸收公众存款）。

７．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

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流动资产

２４

，

５１７ １１０

，

５３３

资产总额

２５

，

５５６ １１１

，

８３５

流动负债

１８

，

７５９ ７２

，

５２１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１００ ２

，

５００

负债总额

１８

，

７５９ ７２

，

５２１

净资产

６

，

７９７ ３９

，

３１４

营业收入

４

，

４７４ ２０

，

０６８

利润总额

９４１ １０

，

０１３

净利润

６４０ ７

，

５１６

８．

信用等级：

ＢＢＢ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保证人：世联行

２．

债权人：平安汇通

３．

主要内容：为了保证平安汇通在《资产买卖协议》项下债权的实现，确保世联信贷根据《资产买卖协议》的约定向平安汇

通支付回购价款，公司同意作为保证人向平安汇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责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９

，

４００

万元。担

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资产买卖协议》所约定的世联信贷应当向平安汇通支付的全部回购价款。 担保期限：

２

年，

以协议约定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世联信贷目前的主营业务是家圆云贷产品，该产品是一款针对刚需购房者，以及改善型购房者的信用贷款，该业务是公

司由向机构客户服务（

Ｂ

端）向终端置业客户（

Ｃ

端）服务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金融业务风险控制委员会已经对该产

品制定了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责任风险可控，公司同意作为保证人向平安汇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公司为世联信贷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９

，

４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３０％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加上本次担保金额

９

，

４００

万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泽担保”）实际对外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６０

，

８８８

？ 万元 （全部为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世联信贷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４．３４％

。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盛泽担保经董事会授权批准的担保事项总额为人民币

７９

，

８８８

万元（全部为

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世联信贷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５．０６％

。 另外，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预计自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起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累计为世联信贷提供担保额度之上限为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目前已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９

，

２００

万元，本次拟使用的担

保额度为

９

，

４００

万元，累计为

１８

，

６０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４．

《平安汇通世联领航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５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１１８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

决议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３０

—

１１∶３０

，下午

１３∶００

—

１５∶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２０２８

号罗湖商务中心

１２

楼

１２０５

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

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会议议题

１

、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２

、审议《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议案》

以上第

１

项议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２

、

３

项议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登记确认。传真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１７

：

３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１

月

８

日，每日上午

９∶００

—

１１∶３０

，下午

１３∶３０

—

１７∶３０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２０２８

号罗湖商务中心

１５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２７０８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２８２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２２３１

联系人：栾婧、胡迁

４

、注意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其他事项：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的

９∶３０

—

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

—

１５∶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８５

世联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８５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３

，以此类

推，每一个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具体如下表：

议案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议案》

３．００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具体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

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

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附：股东参会登记表、授权委托书样本

七、备查文件

１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参加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

议案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

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２

《关于收购青岛荣置地顾问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３

《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自有资金的议案》

说明：

３

、对议案的投票“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只能选择一项，用“

√

”方式填写。

４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５

、 授权委托人对上述审议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反对”或“弃权”，三者只能选其一，多

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参会回执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名称）

股东账户：

持股数：

股东签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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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舜天船舶 公告编号：

2014-105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宝澳海洋平台供应船舶公司（以下简称

"

宝澳海洋

"

）于近日就

2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的业务与江

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明德重工

"

）、成都华川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华川

"

）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项下的争议指定仲裁员，公司与明德重工

于近日指定我方仲裁员。 现将该仲裁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情况

仲裁机构名称：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

仲裁机构所在地：伦敦

接到对方指定仲裁员通知的时间：

2014

年

12

月

10

日

通知对方我方指定仲裁员的时间：

2014

年

12

月

23

日

仲裁请求：尚未明确仲裁请求

二、仲裁双方当事人

申请人：宝澳海洋平台供应船舶公司

住所地：挪威特隆赫姆

董事：欧乐

对方代理人：

Nordisk legal services

代理人地址：

P O Box 3033 Elisenberg, N-0207 Oslo, Norway

被申请人（一）：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所在地：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

被申请人（二）：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

公司所在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明德路

1

号

我方代理人：

Ian Gaunt

代理人地址：

61 Cadogan Square, London SW1X OHZ, United Kingdom

三、本案基本情况

公司与明德重工、成都华川作为共同卖方就

2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的业务与宝澳海洋签订了《船

舶建造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将上述《船舶建造合同》及《补充协议》统称为

"

外合同

"

）。 此外，公司与明德

重工签署《船舶建造合同》（以下简称

"

内合同

"

），合作建造上述

2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以履行外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的《重大合同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9

）

2

艘船的外合同约定的交船期分别为艏侧推到厂后

7

个月及

11

个月，艏侧推属于船舶的推进设备。 船

舶建造一般分为开工、上船台、下水、交船这几个阶段。艏侧推一般于船舶上船台后投入建造。按照合同的约

定，艏侧推由卖方（明德重工与公司）负责采购并决定其到厂时间。 目前已与设备供应商签署了船用艏侧推

的采购合同，但该采购合同项下相应款项尚未付清，故设备供应商尚未发货。

目前，上述

2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均已开工，船东宝澳海洋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的预付款。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收到宝澳海洋指定仲裁员的通知，但仲裁请求尚不明确。

四、仲裁进展情况

国外买方于近日指定仲裁员，就

2

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提起仲裁，但尚未明确仲裁请求。而公司及

明德重工已共同指定仲裁员，并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通知对方我方指定仲裁员的信息。

五、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目前情况，上述仲裁事项对公司

2014

年及后期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仲

裁的裁决为准。 我们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经济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33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84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及传真方式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发出。 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应到

5

人，实到

5

人，

成员有：但昭学、严文华、陈健、邵九林、顾乃康，公司监事会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但昭学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制度》。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

000833

公告编号：

2014-085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出了《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按规定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2

、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

、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但昭学先生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开始；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至

201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三）。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3

日

15:00

至

2014

年

12

月

2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4

日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贵港市幸福路

100

号本公司办公大楼；

6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有关事项经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第六

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8

人，代表股份

80,808,38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2939％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75,804,0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603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5

人，代表股份

5,004,34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903％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7

人，代表股份

5,008,38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916％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4,0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5

人，代表股份

5,004,34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903％

。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3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关于确认可抵扣亏

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议案》；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本次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贵港市

政府签署

<

搬迁补偿协议

>

的议案》和《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及附件有关条款的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与贵港市政府签署

<

搬迁补偿协议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884,3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190％

；反对

945,2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1.1697％

；弃权

978,8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8,6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1.2113％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3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5841％

；反对

945,2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8.8726％

；弃权

978,8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8,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19.5432％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2

、审议《关于确认可抵扣亏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887,2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26％

；反对

927,5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1.1478％

；弃权

993,6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3,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1.229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7,2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6420％

；反对

927,5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18.5192％

；弃权

993,6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3,4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19.8387％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3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及附件有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

77,743,3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071％

；反对

3,050,0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3.7744％

；弃权

1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18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43,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8023％

；反对

3,050,0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60.8982％

；弃权

1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2995％

。

表决结果：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岳秋莎、梁定君

3

、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